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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15-142 

债券代码：122143                债券简称：12亿利 01 

债券代码：122159                债券简称：12亿利 02 

债券代码：122332                债券简称：14亿利 01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催化剂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分公司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分公

司”）拟向关联方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杭能源”）销售催

化剂约 118.33 吨，销售金额总计人民币 9,915.54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公司物资分公

司拟与关联方新杭能源签订《买卖合同》，公司物资分公司拟向新杭能源销售 30

万吨乙二醇生产装置所用催化剂共计约 118.33吨，销售金额共计 9,915.54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新杭能源为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新时代”）

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西部新时代 35%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新杭能源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但尚未达到净资产 5%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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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所在地亿利西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乙二醇的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无（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股权结构：西部新时代持有新杭能源 100%的股权。 

关联关系：新杭能源为西部新时代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西部新时代

35%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4,686.02 262,783.76 

资产净额 50,459.75 50,311.75 

 2014 年 1-12月 2015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81.04 -148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催化剂 

交易数量：约 118.33吨 

交易价格：具体参见下述交易合同 

交易类别：销售产品、商品 

交易金额： 9,915.54万元 

交易定价原则：本次交易定价执行市场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 关联交易的合同主体 

需方：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供方：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二） 数量、单价及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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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名称 
催化剂

系列 
生产商 

重量 

（吨） 

单价 

(万元/吨) 

总价 

(万元) 

加氢催化剂 PJ-H201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50.052562 33   1651.73 

羰化催化剂 PJ-H201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23.12 131.14   3032.14 

羰化催化剂 PJ-H201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21 123.57 2595.06 

羰化催化剂 PJ-H201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24.156391 109.15 2636.61 

（三）交（提）货时间地点、方式： 双方签订购货合同后 6 个月内在需方

指定地点交货,需方以吨位及数量的清点方式，签字交接，最终验收在催化剂装

填完毕后进行，并按照实际装填重量结算。 

（四）结算方式及期限： 

1、在供方生产需方所需催化剂前，需方须分批支付预付款。 

2、每阶段羰化催化剂所用的钯分 4 批次采购，每批次羰化催化剂的采购，

由需方按预估的催化剂价格向供方先支付 70%预付款，并提供一个钯的采购指导

限价，供方据此采购钯。如需方预付款支付延迟，则该批次催化剂交货时间按照

付款延迟的时间顺延。供方收到每批预付款后立刻安排采购原料及生产，并按本

合同约定按时供应，余款在交货时付清。 

3、加氢催化剂付款按供方每月生产量支付 70%预付款，前二阶段 50吨产量

必须在接到需方书面通知后 6 个月内完成，最后一个阶段 50 吨产量在接到需方

书面通知后 8个月内完成。余款在交货时付清。如需方预付款支付延迟，则该批

次催化剂交货时间按照付款延迟的时间顺延。 

4、 催化剂装填完毕后按照实际装填重量进行结算。 

（五）违约责任：供方如果不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准时交货，除不可抗力

外（指战争、严重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以及其他经双方同意属不可抗力的事

故），供方同意支付迟交货违约金, 比率以每 1 个日历日迟交货物总额的 0.05%

计算。延迟交货时间不得超过 1个月，否则需方有权向供方提出索赔。 

如供方货物已生产完毕，需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供方有权不

予交货，且需方同意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 比率以每 15 个日历日延迟付款总额

的 0.1%计算。不足 15 个日历日的延迟付款日期数作为 15 日历日来计算。然而

此项违约款总额不得超过延迟付款总额的 3%。 

（六）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合同签字生效后，供需双方都应严格履行合同，

因履行本合同双方发生纠纷时，应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效，双方向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并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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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的、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败诉的一方将承担仲

裁费用。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物资分公司与新杭能源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

交易，交易执行市场定价原则；本次催化剂的销售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结果 

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分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催化剂的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田继生、尹成国、李亚清、姜勇履行回避表决。

现公司 7 名董事，关联董事 4 名，因此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3 名，表决结果 3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之

前，公司已向独立董事说明了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征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就该议案所涉关联交易内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

沟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讨论。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关联董事田继生先生、尹成国先

生、李亚清先生、姜勇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到的公司分公司与关联方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符合公开、

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交易合法、合规，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分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催化剂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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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利洁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31日 


